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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6月 30日(一)下午 2時 00分 

地點：文碧二樓會議室 

主席：孫校長美萍                      記錄：蔡曉菁        

出席：58人    列席：23人    請假:12人 

 

一、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老師，這一學年很快就過去了，非常感謝這一學年來各位老師的辛勞付出，

亦感謝家長會這一年來的全力支援，以及全體同仁一起努力。下學年有老師即將展開

另一段旅程，校長在此祝福大家，別忘了有空時回文中看看大家。 

 

二、家長會會長報告： 

校長、各位師長及家長委員們大家好，在學校裡感謝這一年來老師對孩子的照顧與教

導，今年我的兒子從九年級畢業了，另女兒即將就讀七年級，希望未來能繼續再為學

校、老師及孩子提供服務，謝謝你們。 

 

三、教師會理事長報告： 

教師健檢於 5月 29日(四)、6月 12日(四)順利辦理完成。「教師會的公開信」是以教

師的角度對校內現況提出建言，請校長和行政斟酌參考。 

 

四、教師榮退歡送 

進行本校王順珍老師、汪素玲老師、錢玉玲老師及魏旭鴻教師榮退歡送會，由學校校

長、家長會會長及教師會理事長致贈紀念品、花束等，感謝退休教師在校期間的貢獻

與服務。另王亮川老師成功調任敦化國中，校長致贈花束禮品，以資感謝王老師在校

期間的貢獻(如附件一)。 

 

五、各處室報告：略(簡報如附件二至六)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 114學年度協助行政減課節數為 18節，其分配情形如說明，提案議決之。 

說    明： 

一、依 108年 8月 15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教中字第 1081315865號令修正新北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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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教師每星期授課節數補充原則辦理，學校教師協助校務酌減節數，全校

總班級 27班至 35班為 18節。 

二、本校協助校務酌減授節數規劃為教務處 6節、學務處 4節、輔導處 4節、教師

會 1節，級導師 3節,合計 18節。 

 

決    議： 經表決同意 40票，過半數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有關 114學年度作息時間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各校得訂定學生每日

上學及放學時間，如因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動、代表隊培（集）訓、學校重

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各校得調整部分上學及放學

時間。 

二、114年 5月 27日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決    議：同意 39票，過半數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有關「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6月 7日新北教特字第 1121082259號函，參酌教

育局所提供之範本，據以修正本校「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

點」，提經服裝儀容委員會討論後交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發布實施。 

二、檢附「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七。 

 

決    議：同意 40票，過半數同意，本案通過。 

原定 修改  

07:20-7:40 07：40-07：50 打掃時間 

07:50-8:10 07：50-08：05 早自習 

08:15-9:00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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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有關「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12年 6月 30日期末校務會議付委「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選辦法」修

訂。 

二、檢附「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八及「新北市

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九。 

 

決    議：校務會議出席人員同意 32票，過半數同意；又導師遴聘辦法第 12條規定修正 

          時，需經全體正式教師總額二分之一之同意，正式教師為 54人，經表決同意票 

          為 34票，過半數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訂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以下簡稱本 

          校性騷擾處理措施)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114年 6月 4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人字第 1141078167號函送修訂之

「學校版本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 (範本)」辦理。 

二、本校性騷擾防治處理措施係配合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業已具體修正

相關申訴及調查處理程序，並依教育局函轉下之處理措施範本訂定。本次防治

處理措施修正重點係：原防治措施有關學校發生之性騷擾案件可委託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辦理，惟依教育局及勞動部本(114)年最新函

釋規定，除學校受僱人數未滿 30人仍可委託學校性平會處理外，餘應設立性騷

擾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性騷擾案件。 

三、前於 113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新北市政府 113年 8月 5日函備查之本

校性騷擾防治處理措施廢止，參照上開教育局函轉下之範本訂定，提經本次校

務會議通過後再函報新北市政府備查。 

四、檢附訂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草案一

份，如附件十。 

 

決    議：同意 42票，過半數同意，本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14年 6月 30日(一)下午 3時 54分 


